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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號 

 

難道我們回到上世紀 60 年代的香港嗎？:外賣員的辛酸 

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黃子華在 Foodpanda 的廣告中，被人稱讚有很多金句。 

 

黃子華說：「點止揾食咁簡單？」 

但食物速遞員會直接說：「我就真係揾食咁簡單！」 

 

黃子華說：「香港人為咗揾食，隨時揾唔到屋企人，甚至自己！」 

食物速遞員會說：「我唔揾食，就連屋企都冇埋！」「我做這份工，早就冇咗自己。」 

 

黃子華說：「你揾咗個錢，但係揾唔揾樽鹽 (尊嚴)?」 

食物速遞員會說：「我既揾唔到錢，亦冇樽鹽 (尊嚴)！」 

 

黃子華句句金句，好像成為現代人的人生導師，但對於食物速遞員，則是句句扎在心，「真係

擺景兼贈興。」 

 

我相信黃子華想這些台詞，真的想著香港這個大城市，也是世界所有城市的現象，我們很多打

工一族，不斷工作賺錢，真的很多時迷失了自我，也失去了家庭。他想向這些打工仔女說，「揾

食」不是人生的一切，食物速遞平台可以幫到這些打工仔女，但這些卻是以別人的自己、尊嚴、

時間、家庭、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換來的，英文是很形象講出這樣的辛酸，”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 。這真的是應該嗎？ 

 

一、 食物速遞員的困苦 

 

10 月 1 日的零晨，一名印裔的香港市民駕駛摩托車，遭遇意外而死亡。這市民平時是為 Deliveroo 

做餐送的，我們一般稱以摩托車做餐送為「車手」。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同事及工業傷亡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D-T6AXAruo
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683475/%E4%B8%AD%E7%92%B0%E7%81%A3%E4%BB%94%E7%B9%9E%E9%81%93%E5%A4%96%E8%B3%A3%E9%9B%BB%E5%96%AE%E8%BB%8A-%E8%87%AA%E7%82%92-%E9%90%B5%E9%A8%8E%E5%A3%AB%E9%87%8D%E5%89%B5%E9%80%81%E9%99%A2%E5%BE%8C%E4%B8%8D%E6%B2%BB?fbclid=IwAR2Xzb1Qant4YNSNBppq-pmTDU36A7XZ3wiwGoL9-EvVAL3x8uiK4Ekif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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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會找到死者家屬，很自然的關心，就是死者最後什麼時間下線。最後下線是表示工人何時是

最後停止工作。我們要知道工人最後下線的時間，因為若意外發生於他下線的一小時內，他就

受到 Deliveroo 為工人買的那份意外保險的保障。這不是勞工保險，是意外保險而已。 

 

即使最後這工人得到這意外保險的保障，還要問這保障有多少？我們去到探家屬的時候，家屬

問我們一個問題。工人是家庭惟一收入支柱，遺下太太及兩個孩子。大孩子剛到外國唸書，而

小孩子則在小學唸書。家屬問我們，如何可以繼續供他們正居住的居屋？ 

 

這家庭需要處理死者的身後事。按照他們家族傳統，死者遺體會送回印度家鄉殮葬。我們轉介

家屬申請社署的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工權會亦幫忙家屬申請緊急援助基金，希望可以解這

家庭燃眉之急。然而，要負擔樓宇按揭繳付，就一定是要那份意外保險，及之後是否可以民事

訴訟餐送平台公司。 

 

但是，有關的意外保險的賠償額，死亡個案只是美金 4 萬 5 千元 (30 多萬港元)。30 多萬港元

就一條生命，但最諷刺，至今我們還未能確定，死者家屬是否可以拿到保險賠償。同事問民事

訴訟是否有可能，今天實在沒法回答。死者是家庭惟一的收入來源。他的離去，這家庭將面對

極大的困難，也沒法看到任何出路。 

 

不管最後死者的交通意外是否跟工作有關，但有一點是很清楚，死者為了家庭，他每天工作約

12 小時[1]，身體的疲累，也應該是這次意外的主因。這次意外，不是一個人的意外，是整個家

庭的不幸，但也是對社會的控訴。 

 

食物速遞是近十年急速發展的行業，疫情更催化這行業的發展。食物速遞平台公司說，參與他

們的平台很自由，速遞員自己選擇時間，但加入的速遞員都會說，其實影響收入的平台守則、

規矩多多[2]。食物速遞平台決定一切，速遞員只可選擇：做或不做！在工作中，所有條款都由

食物速遞平台決定。為了不想辛勞的收入不會不明不白地扣減，速遞員也只好「硬食」這一切

不公平及不公義的待遇。 

 

二、 工人「黑暗時代」的重臨 

 

事實上，整個食物速遞行業的發展好像將我們帶回到工業革命初期，那時大量工人，甚至童工，

湧入工廠。那時每個人都是「散工」，沒有保障，對老闆來說，不准投訴，喜歡就做，不喜歡

就走。「你情我願」，沒人逼你做。 

 

這種情況，上世紀 60-7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工業革命初期的工人辛酸，在香港出現，那時

童工滿滿，工業意外沒人理會，遇到意外就是你倒霉。老闆還是那句，「喜歡就做，不喜歡就

走。你情我願，沒人逼你做。」 

 

https://deliveroo.marsh.com/group-personal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trafficacc/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617620302c596b0016b97b24/edit?compId=kv630g0a&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TPASection_jfw5pqk5&lang=zh#_ftn1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617620302c596b0016b97b24/edit?compId=kv630g0a&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TPASection_jfw5pqk5&lang=zh#_ft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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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80-9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量香港資金湧入內地，等待著他們也是大量年青的農民工，

也包括很多童工。工廠大火、破殘的機器下，多少工人失去他們的手手腳腳。幾千元的賠償好

像「天恩雨露」。沒有勞動合同，解僱後一點補償都沒有。 

 

一代又一代的工人，用他們的血與汗、用他們的青春，甚至用他們的牲命來控訴這一切的剝削。

估不到的是，我們也以為香港早已遠離這「黑暗時代」，那知，食物速遞員的情況告知我們，

這工人的「黑暗時代」早已重臨香港。 

 

整個食物速遞行業的僱員幾乎都是自僱[3]，沒有僱佣關係。食物速遞平台說，這是每個人自由

進入，他們自己選擇工作時間，讓工人可以發展自己或照顧家人。工人自己擁有自己生產器材，

平台會給予他們保障。所謂自由選擇工作時間，誰都不是在繁忙時間湧入上線嗎？不然，誰會

有單？自己擁有工作器材，對於「車手」，不就是他們那部摩托車或自行車。因為自僱，所以

一個人進到購物廣場的餐廳及超市取餐或取貨時，摩托車被「抄牌」罰款還是工人自己負責。

工人有多大自由拒絕這些單嗎？拒絕就會影響接單率，從而影響單價。至於「步兵」，那生產

工具豈不就是工人自己的雙手及雙足？平台會給予他們保障，平台確實有為工人購買意外保險，

但不就是 30 多萬一條人命，還要賠上整個家庭嗎？ 

 

三、 上主對人的保護 

 

耶穌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指園主整天不同時間出外找工人工作。我們的注意力，多會在比喻的

後段，指園主對不同時間進園工作一視同人，所付的工資都是一樣。食物速遞員的經驗，可能

令我們的注意力轉到比喻的前段，就是園主關心有人沒工作，工人及他們家人都會受苦，所以

要給予他們足夠的保護，包括工作及生計。這是上主肯定對人的保護。從食物速遞員的經驗，

他們得到的保護是什麼？食物速遞員在新的「黑暗時代」裡，誰給他們應有的保護？ 

 

注釋： 

 

[1] 死者家屬告訴工委會，死者打兩份工，早上於港島全職做私人司機，其餘時間兼職做外賣

員，每日送遞約 3 至 4 小時。 

 

[2] 就香港兩大外賣平台來講，Foodpanda 采用評分編更模式，特別時數、出席率以及接單率會

影響外賣員的評分以及組別，組別亦會影響提取更份的優先次序以及服務費用的高低；而

Deliveroo 則采用費用加成的模式，只有接單率高於 80%時，外賣員先可以獲得服務費 1.3 倍加

乘。  

 

[3] Foodpanda 與 Deliveroo 仍然有少部分以僱員名義僱佣的外賣員。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617620302c596b0016b97b24/edit?compId=kv630g0a&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TPASection_jfw5pqk5&lang=zh#_ftn3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617620302c596b0016b97b24/edit?compId=kv630g0a&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TPASection_jfw5pqk5&lang=zh#_ftnref1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617620302c596b0016b97b24/edit?compId=kv630g0a&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TPASection_jfw5pqk5&lang=zh#_ftnref2
https://zh.pandarider.hk/score-based-scheduling-model
https://riders.deliveroo.hk/zh/support/fees/acceptance-below-80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617620302c596b0016b97b24/edit?compId=kv630g0a&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TPASection_jfw5pqk5&lang=zh#_ftnre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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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香港工人主持公道？：香港政府對工人「過勞死亡」

的「卸膊」 
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彼拉多並沒有親手殺死耶穌，他甚至當眾「金盆洗手」，向當時要求他處死耶穌的猶太領袖及

群眾公開地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馬太福音 27:24) 然而，這仍不能

洗脫他殺害耶穌的關係。 

 

二千年來，每週數以億計基督徒誦讀教會的兩個信經——《使徒信經》及《尼西亞信經》——

皆宣稱耶穌死在彼拉多手下。原因是彼拉多見死不救。他有權力釋放無辜的耶穌，卻懼怕群眾

的壓力，而批准釘耶穌在十字架上。 

 

今天的香港政府，同樣是「見死不救」，不過政府懂得用「客觀」的報告，而辯解自己沒有「見

死不救」，從而肯定自己的「不作為」。 

 

一、「過勞死亡」? 

 

根據勞工署的資料，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11 月，香港共有 200 宗工作間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

的個案。然而，政府並不認為這些個案屬於「過勞死亡」，所以不是職業性傷害的個案。 

 

今年六月，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工作間死亡個案與工作情況關係的研究》報告（簡稱《報告》)[1]。

這份《報告》開宗明義指，「工作過勞」沒有醫學的判斷： 

 

「工作過勞」並非一個醫學診斷，國際勞工組織並沒有就「工作過勞」而導致工作間死亡制訂

定義或指引，國際上在這方面亦沒有公認的準則，香港也沒有這方面的定義。（頁 1） 

 

《報告》亦否認上述 200 宗個案直接跟工作過勞有關係。職安局的結論（頁 5）：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create-post?compId=kuox9e29&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comp-khw2qmm9&lang=zh#_f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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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的心腦血管病的發展是由多種風險因素引起，沒有單一因素是造成這些工作間心腦血

管病死亡個案的唯一原因。 

2. 沒有任何個案只涉及與工作相關的風險因素。 

3. 研究個案中未能普遍發現與工作相關的風險因素。 

 

上面第三點結論，指出 200 個案中，大部份工人死亡都不是跟工作有關 (「未能普遍發現與工

作相關的風險因素」)，但卻沒有否定，仍有部份工人死亡可能跟工作有關的。第 1-2 結論只說

明「沒有單一因素是造成這些工作間心腦血管疾病死亡個案的唯一原因」，但卻沒有說明不同

成因的相互關係，更沒有説明哪些成因較其他成因，更具有決定性引發工作間心腦血管疾病而

死亡。 

 

然而有一事，《報告》沒法否認，當中不少個案，工人在猝死前，工作時間十分長。《報告》指

出，200 個案在死亡前一周，工人每日平均工作時間為 6 至 12.9 個小時，大多數每周工作 5 至

6 天，每月工作 22 至 26 天。當中有 44 宗個案（22％）的工作時間達到在日本、韓國和台灣三

地被視為長工作時間的水平，即「死亡前一個月的工作時間超過 276 個小時」或「去世前的 2

至 6 個月內平均每月工作超過 256 小時」(頁 4)。  

 

二、國際社會對長工時的關注 

 

職安局的《報告》其實十分依賴國際勞工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就長工時引發的健康問題的聯合

研究（簡稱《聯合報告》)[2]。  

 

根據這份《聯合報告》，在 2016 年，估計全球 745,194 人因長工作時間而引致缺血性心臟病或

中風而死亡 [346,753 (缺血性心臟病)、398,441(中風)]。在 2016 年，全球 4 億 8 千 8 百萬人 (8.9%

全球人口)一週工作 55 小時或以上。而每週工作 55 小時是一個決定性的指標，因爲每週工作

55 小時或以上的人，比每週工作 35-40 小時的人，因引致缺血性心臟病及中風而死亡人的風險，

分別高出 17%及 35% (頁 1-3)。 

 

職安局的研究只借用了兩個國際組織的聯合研究，將可能引發心腦血管疾病而死亡的工作因素

及非工作因素平衡討論，以致作出「沒有任何個案只涉及與工作相關的風險因素」的結論。但

職安局的研究卻忽略兩個國際組織的《聯合報告》中，有一個更基礎性的理論架構，就是以長

工時作為主要因素，如何跟其他因素的互動關係。長工時可引致生理的問題及心理的負面情緒。

而在長工時的壓力下，亦會引發各樣的不健康的行為。再加上其他非職業性的原因，從而引發

心腦血管疾病而死亡。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create-post?compId=kuox9e29&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comp-khw2qmm9&lang=zh#_ft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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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國際組織《聯合報告》的理論架構將職安局的研究認為將引發心腦血管疾病而死亡的「非

工作因素」，例如吸煙、飲酒、缺乏運動、不健康飲食習慣……等因素，均視為因長工作時間

引發的「行為反應」，是跟長工作時間有關連的。職安局的研究是將長工作時間跟這些「行為

反應」分開並獨立處理，並視為引發心腦血管疾病而死亡的「非工作因素」。 

 

三、「過勞死亡」的舉證責任 

 

現時，只有日本、南韓及台灣三地對「過勞死亡」有法律的規範。而三地的規範都十分相近。

台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訂定的《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

考指引》（簡稱《指引》）[3]指出，「過勞」是指工人「因工作型態改變，部分勞工有長時間勞

動及高工作壓力之情況，致於遭遇異常事件、短期工作負荷過重及長期工作負荷過重而促發腦

血管及心臟疾病」。 

 

台灣的《指引》在某些觀點上跟香港職安局的《報告》相同的，認爲醫學上並沒有「過勞」而

死亡，且認可非工作因素對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惡化的影響。但台灣政府沒有停在這裡，而不做

任何事情。根據該《指引》，如果「職業上的工作負荷」是造成心腦血管疾病「促發或明顯惡

化」的原因時，則可認定為職業病： 

 

醫學上認為職業並非直接形成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要因，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只是所謂的「個人

疾病惡化型」疾病。也就是說，即使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病情惡化的危險性亦非常高，這與

一般職業疾病相異。但是，如果職業是造成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等明顯惡化的原因時，則可認定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create-post?compId=kuox9e29&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comp-khw2qmm9&lang=zh#_ftn3


7 
 

為職業病，並作為職災給付對象。（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2018） 

 

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促發成因很多，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也跟個人生活習慣有關，例如吸

煙、肥胖、缺乏運動等。《指引》也指出，如果醫學上，可以「判定其症狀明顯為其他疾病所

促發時，或發病原因證實為非屬職業原因時」，則不能判為職業病。 

 

但在此事，台灣政府的態度跟香港政府卻是相反。台灣政府的《指引》指出，工人罹患有關腦

心血管疾病，「且符合本指引工作負荷過重要件者，原則上認定為職業疾病」，除非在醫學上，

「證實」是其他疾病之促發。也就是説，只要符合某些客觀的條件，會先以肯定職業病的態度

去處理事情，除非有醫學證明，證實有關疾病是受其他非職業性原因促發。舉證責任是在政府

或僱主，而不在工人身上。 

 

而其中一個客觀標準，就是香港職安局的報告提到，200 宗工作間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個案

中有 44 宗個案（22％）的工作時間達到「死亡前一個月的工作時間超過 276 個小時」或「去

世前的 2 至 6 個月內平均每月工作超過 256 小時」。這是日本、韓國和台灣三地視為長工作時

間的水平。 

 

香港政府借詞香港沒有「工作過勞」的定義，也不是表列的職業病，即使有關過案「客觀地」

符合某些地區「過勞死亡」的長工作時間的標準，工人家屬也得不到賠償，而家屬只能循民事

訴訟爭取賠償，但是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就全在工人或家屬身上。沒有政府的介入，單靠工

人或家屬承擔有關舉證責任，是非常困難，也不公平。 

 

今年 2 月，43 歲的麵包師傅曾先生在工作場所工作時，突然暈倒，最後不治離世。據曾先生的

家人指出，曾先生在涉事麵包店工作只有 3 個多月。曾先生返朝 5 午 3，約 10 小時，每日凌晨

3 時許就要起身出門，有時工作至傍晚 6 時許仍未收工。入職首兩個月超時工作尤為嚴重，請

假亦極其困難，丈夫要找到替工才可放假，曾試過連續上班十多日。 

 

然而，保險公司並不接受這是工傷，而勞工處也沒有將這樣的猝死個案列為職業病，因此，曾

先生家屬到今天還沒得到任何賠償。最後一途就是民事訴訟，但家屬需要法律援助，若法援的

申請被拒，此事可能不了了之。這事指出，單靠民事訴訟沒法保障現時工人因「過勞」受傷，

甚或死亡。 

 

四、香港政府應要管制長工時 

 

香港政府以職安局的《報告》「洗脫」香港沒有「過勞死亡」的法例，那就不需處理平均不足

三日，就有一宗工作間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個案。而其中超過 20%有較清楚是跟工時過長有

關的。 

 

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604890/%E9%BA%B5%E5%8C%85%E5%B8%AB%E5%82%85%E5%B7%A5%E4%BD%9C%E6%9C%9F%E9%96%93%E7%8C%9D%E6%AD%BB%E7%84%A1%E8%B3%A0%E5%84%9F-%E5%8B%9E%E5%B7%A5%E6%B3%95%E4%BE%8B%E6%9C%AA%E6%B8%85%E6%99%B0%E5%AE%9A%E7%BE%A9-%E9%81%8E%E5%8B%9E
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604890/%E9%BA%B5%E5%8C%85%E5%B8%AB%E5%82%85%E5%B7%A5%E4%BD%9C%E6%9C%9F%E9%96%93%E7%8C%9D%E6%AD%BB%E7%84%A1%E8%B3%A0%E5%84%9F-%E5%8B%9E%E5%B7%A5%E6%B3%95%E4%BE%8B%E6%9C%AA%E6%B8%85%E6%99%B0%E5%AE%9A%E7%BE%A9-%E9%81%8E%E5%8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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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不單不處理「過勞死亡」，亦借職安局的《報告》來否定要處理長工時的問題。職安

局《報告》的結論「研究個案中未能普遍發現與工作相關的風險因素」，那即跟工時無關，那

就不需處理長工時的問題。但是，即使沒法證明那 200 宗工作間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個案是

長工時有關，難道有超過 20%的工人猝死前，工作時間之長確實高出一些地區 「過勞死亡」

的工時標準，難道政府不需要管制長工時的問題嗎？  

 

國際勞工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正面審視，長工作時間跟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引發的相聯關係，日

本、南韓及台灣三地政府基於醫學標準作出審量，並且都致力限制勞工的工作時間，減少「過

勞死亡」的事情。雖然長工作時間不是「唯一」引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而死亡的因素，但卻可

以是重要的因素。 

 

香港政府即使不去肯定長工作時間，可能引發工作間因心腦血管病而死亡，也應主動立法規範

工作時間，減少類似曾先生的悲劇。 

 

在耶穌綿羊及山羊的比喻 (馬太福音 25:31-46)，王向左邊的山羊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

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豫備的永火裡去。」(太 25:41) 因為這些人見到別人的困境，

不加援手。在面對工人「過勞」的問題，香港政府不單學彼拉多，想「金盆洗手」，還想用職

安局的《報告》「金蟬脫殼」。但耶穌在馬太福音 25 章稱這些人是「被咒詛的人」，歷史會不斷

控訴香港政府對「過勞」的工人「見死不救」。正如上主對政權的要求：「學習行善，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賽亞書 1:17) 

 

注釋： 

 

[1] 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工作間死亡個案與工作情況關係的研究」，

2021 年 6 月 15 日  

 

[2] Frank Pega, et.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s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attributable to exposure to long working hours for 194 countries, 2000–2016: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e WHO/ILO Joint Estimates of the Work-related Burden of Disease and Injury”,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Vol.154 (September 2021), 106595. 

 

[3]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

引」Q＆A』，2018 年 10 月 5 日。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create-post?compId=kuox9e29&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comp-khw2qmm9&lang=zh#_ftnref1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10615cb2-1166-5-c.pdf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create-post?compId=kuox9e29&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comp-khw2qmm9&lang=zh#_ftnref2
https://manage.wix.com/dashboard/d353a543-0195-41b6-957f-51561286e891/blog/create-post?compId=kuox9e29&origin=gfpp&viewMode=editor&appDefId=14bcded7-0066-7c35-14d7-466cb3f09103&origCompId=comp-khw2qmm9&lang=zh#_ftnref3
https://www.osha.gov.tw/media/8058/%E8%81%B7%E6%A5%AD%E4%BF%83%E7%99%BC%E8%85%A6%E5%BF%83%E8%A1%80%E7%AE%A1%E7%96%BE%E7%97%85%E8%AA%8D%E5%AE%9A%E5%8F%83%E8%80%83%E6%8C%87%E5%BC%95q-a-1071015%E7%89%88.pdf
https://www.osha.gov.tw/media/8058/%E8%81%B7%E6%A5%AD%E4%BF%83%E7%99%BC%E8%85%A6%E5%BF%83%E8%A1%80%E7%AE%A1%E7%96%BE%E7%97%85%E8%AA%8D%E5%AE%9A%E5%8F%83%E8%80%83%E6%8C%87%E5%BC%95q-a-1071015%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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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會工作動向|外賣員權益關注組 
 

今年十月開始，工委會將會開展食品速遞員權益事工。我們所有相關的工作都會於 Facebook 

@Rider Rights concern Group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中發佈，歡迎各位關注。 

 

【關於外賣員權益關注組】 

 

我們是一個致力於服務所有於香港的外賣員的勞工組織，無論種族、性別或宗教。我們的工作

包括： 

 

- 支援：為工人提供個案咨詢及支持（包括但不限於：工傷、歧視、合同終止等） 

- 行動：團結工人爭取具有尊嚴及體面的勞動條件 

- 倡導：推動政府及外賣平台保障外賣員權益 

 

【10 月份主要議題】 

 

熊貓單價監測：4 月内最低單價降幅高達 6 蚊！ 

 

沒有公開透明的服務費，何來公平的勞動？ 

 

惡劣天氣下，車手步兵擁有拒單、缺席的自由嗎？ 

 

Foodpanda：黑雨/八號風球生效下所有數據不會納入評分計算範圍 

 

消費者可以讓外賣員感覺到尊重同體諒的「小事」 

 

 

 

https://www.facebook.com/RiderRightsConcernGroup
https://wandering-cymbal-c2e.notion.site/Foodpanda-Order-Service-Fees-Tracker-fe887c13b13b4c079e577a745cd46f61?fbclid=IwAR1TCzFL434DT8FxyNuuvgcRwVR46-u5VKGrKg_RRxpaHPITRCXrMdQMing
https://www.facebook.com/292974685846687/posts/298136951997127/
https://www.facebook.com/292974685846687/posts/299180058559483/
https://www.facebook.com/292974685846687/posts/306407094503446/
https://www.facebook.com/292974685846687/posts/30646740116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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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會需要您的支持 
 

【轉帳捐款】 

請將捐款存入工委會恆生銀行賬戶 227-445210-001，將入數紙電郵至 info@hkcic.org.hk 

 

【支票捐款】 

請將劃線支票(支票抬頭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會有限公司」 )寄回工委會辦事處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香港九龍灣常怡道 33 號 914 室 

914, 33 Sheung Yee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電話 (852) 2366 5860 

傳真 (852) 2815 1739 

電郵 info@hkcic.org.hk 

mailto:info@hkcic.org.hk

